《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自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，于2022年3月25日进行了一次修订，对规范全省建设工程造价行为、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、推进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国家深入推进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，在工程造价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，比如市场化定价机制不够完善、造价控制主体责任不够明确、信用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等。安徽省需紧跟改革步伐，通过《条例》修订，为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实施，构建工程造价管理新机制，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
（一）贯彻落实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，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。作为法治保障，《条例》需修订完善，以适应新要求。

（二）贯彻落实国家工程造价改革要求。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》提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旨在通过改进工程计量和计价规则、完善工程计价依据发布机制、强化建设单位造价管控责任、严格施工合同履约管理等措施，推行清单计量、市场询价、自主报价、竞争定价的工程计价方式，健全工程造价市场形成机制，提升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效率。

（三）推动工程量清单新标准落地实施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24年11月26日发布了新版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》（GB/T 50500-2024），于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，新标准旨在落实市场化定价机制，减少政府对价格的不当干预，强化发承包双方的合约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，充分激发企业自身活力。同时，对施工过程造价控制、变更索赔、工程款支付、价款结算等一系列造价活动进行规范。《条例》修订将为标准的落地提供配套法治保障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（一）调研起草。6月，召开《条例》修订工作座谈，成立了《条例》修订工作专班，调研和梳理了各市工作和日常信访投诉反映的突出矛盾问题，形成问题清单，在现行《条例》基础上，形成了《条例》修订草案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。8月，《条例》修订草案在行业内征求意见。

（三）修订完善。10月，在汇集前期意见修改结束后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完善市场化计价机制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减少政府对价格的不当干预，明确工程量清单计价适用新版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》（GB/T 50500-2024），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市场形成机制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建设工程计价制度和计价依据体系，强调市场化计价依据的地位和作用，赋予市场主体更多定价自主权。

（二）强化工程造价全过程管控。明确建设工程实行投资估算、设计概算、施工图预算、工程结算的全过程造价控制。落实国家关于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要求，清晰界定发承包双方的权利义务，强化发承包双方的合约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，减少结算争议纠纷，实现对工程投资的动态管控。

（三）优化工程造价咨询监管方式。明确要求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“建立健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其专业人员的信用评价体系”，并将信用评价结果与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等挂钩，强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其专业人员信用管理，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。

本次修订严格遵循法制统一原则，所有条款均在上位法框架内进行细化，未设定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处罚等事项。修订内容紧密结合安徽实际，聚焦行业发展痛点难点，旨在为有效落实国家改革要求、规范全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

